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 〔２０２１〕３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水土

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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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
«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的指导意见»(水保
〔２０１７〕１０８号)和水利部等七部委«关于开展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
施情况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水保〔２０１８〕１９２号),结合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政府对各区政府的水土保持目标责
任考核.各区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细化各项措施,按照要求完成水土保持各项工作.

第三条　考核遵循以下原则:
(一)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要求,注

重程序规范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目标责任完成情况.
(二)分级负责、注重实效.考核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采取区

级自评和市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三)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根据本市实际情况,重点对主体责

任及相关制度落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目标任务完成、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预防监管、宣传培训和自评估等方面工作进行考核.

第四条　考核工作在市政府领导下,由市水务局牵头组织成
立市考核工作组具体实施.

第五条　考核工作分为区级自评和市级考核,考核的主要内
容为:

(一)主体责任:主要考核各区政府在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度、
审批管理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工作机制的建
立以及基础工作保障情况.

(二)目标任务:主要考核各区政府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及河湖治理工程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
作开展和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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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预防监管:主要考核各区政府在

生产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批后监管、自
主验收、监测报告上报、违法案件查处、信息系统应用等工作的开

展情况.
(四)宣传培训和自评估:主要考核各区政府在水土保持宣传

培训、自评估工作等方面的落实情况.
第六条　考核周期为上一年度１２月１日至当年１１月３０日,

各区政府应于每年１２月８日前完成自评工作,并向市考核工作组

报送自评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
第七条　市考核工作组要对被考核区提交的自评报告及相关

支撑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和核查分析,通过听取汇报、审阅资料、现
场勘查和评估评议等方式,结合水土保持监测数据,以及国家和市

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对各区政府水土保持工作进行考核.
第八条　各区政府对考核自评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对考核中

发现的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整改和处理.在

自评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本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结果按照

不合格处理.
第九条　考核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量化打

分.市考核工作组根据考核内容,逐项量化评分,确定考核结果等

级,并提出整改意见.评分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每年随考

核通知一并发出.
第十条　考核实行百分制,计分采用量化指标,满分为１００

分.具体考核量化指标,见«上海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评分

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９０分及以上)、良好(８０—９０分,不含９０
分)、合格(６０—８０分,不含８０分)、不合格(６０分以下,不含６０分)
四个等级.

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经市政府审定后,由市考核工作组通报

各区政府,并纳入河长制考核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指标

体系,作为对各区政府和主要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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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评分表

项目 考核评估指标 分值 赋分说明

一、
主体
责任

１．主体责任及相
关制度落实 ２０

包括建立并实施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度、审批管理制度、事中
事后监管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工作机制,以及落实水土保持
工作人员和经费等保障措施,缺一项扣４分,实施情况不佳的
酌情扣分.

二、
目标
任务

２．水土流失综合
治 理 目 标 任 务
完成

３０
包括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及河
湖治理工程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作开展和完成情况,按
照项目完成百分比赋分.

三、
生产
建设
项目
水土
保持
预防
监管

３．方案审批 １０

包括生产建设项目存在“未批先建”,被上级部门发现的,发现
一个扣１分,最多扣５分.本级部门发现查处的,整改率
１００％的不扣分,整改率在９０％(含)至１００％的扣１分,在
８０％(含)至９０％的扣２分,７０％(含)至８０％的扣３分,６０％
(含)至７０％的扣４分,低于６０％的扣５分.

４．批后监管 １０
包括生产建设项目存在“未批先变”,发现一个扣１分,本项扣
完为止.

５．自主验收 １０

包括生产建设项目存在“未验先投”或验收后未按时报备,发
现一个扣１分,最多扣５分.验收报备占审批数１００％的不
扣分,报备率在９０％(含)至１００％的扣１分,在８０％(含)至
９０％的扣２分,７０％(含)至８０％的扣３分,６０％(含)至７０％
的扣４分,低于６０％的扣５分.

６．监测报告上报 ５
包括已批复的生产建设项目未按照要求上报监测报告的,发
现一个项目扣１分,本项扣完为止.

７．信息系统应用 ５
包括已批复的生产建设项目未按照要求及时录入水利部水土
保持信息管理系统的,发现一个项目扣１分,本项扣完为止.

四、
宣传
培训
和自
评估

８．宣传培训 ５ 根据开展水土保持宣传培训情况赋分.

９．自评报告及相
关支撑材料 ５

根据考核工作要求,形成自评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报告和材
料内容完整、全面、真实.

五、
其他

１０．加分项 ３
在增加投入、创新工作机制等方面出台政策,在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酌情加分,加满３分为止.

１１．扣分项 １０
发生严重人为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方
面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违规违纪使用资金等,视情况严重程度
扣分,扣完１０分为止.

总分
加减分外基本分总分共１００分,计算加减分后总分超过１００
分的,按１００分计.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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